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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胶合板现货交易

的结算行为，保障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交易所制定的《华东林业产权交

易所现货交易管理办法(暂行)》和《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现货交易结算办法(暂

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胶合板现货交易结算是指根据交易商的交易结果和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对交易商进行胶合板现货交易产生的合同订金、盈亏、货款及其它款项进

行计算、划拨的业务活动。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交易所上市的胶合板品种现货交易，交易所、授权

服务机构、交易商、交易所指定结算银行（以下简称结算银行）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必须遵守本细则。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交易商订立胶合板电子交易合同的订货价格为胶合板商品的净

价。胶合板商品的净价是指胶合板商品的不含增值税价格。胶合板商品的净价计

算公式为： 

胶合板商品净价=胶合板含增值税价格÷（1+胶合板增值税税率）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交易商订立胶合板电子交易合同时，需向交易所交纳合同订金。

该合同订金按订货价格计算，计算公式为： 

合同订金=订货价格×订货数量×胶合板合同订金比例 

合同订金比例按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合同的约定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每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持有胶合板电子交易合同的交易商需按

该交易日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向交易所交纳合同订金。 

结算价是指胶合板商品该交易日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计算的加权平均价格。

该交易日无成交价格的沿用上一交易日该交易商品的结算价作为该交易日结算

价。 

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胶合板含增值税结算价÷（1+胶合板增值税税率） 

应交纳合同订金=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订货数量×胶合板合同订金比

例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每个交易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对持有胶合板订货的交易商的订

货盈亏进行结算，订货盈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订货盈亏=Σ[（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买入订货价格）×买入订货数

量]+ Σ[（卖出订货价格—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卖出订货数量]  

交易所对交易商转让胶合板订货产生的转让盈亏进行结算划转，转让盈亏的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让盈亏=Σ[（卖出转让价格—买入订货价格）×成交数量]+ Σ[（卖出订

货价格—买入转让价格）×成交数量]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交易商交收申报成交后，应按交收结算价向交易所交纳交收订金。

交收结算价是指交收申报成交当日胶合板的含增值税结算价。 

交收订金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交收订金=胶合板交收结算价×交收配对成功数量×胶合板交收订金比例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交易商交收申报成交后，交易所对交易商的交收盈亏进行结算划

转，交收盈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买方交收盈亏=（当日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买入订货价格）×交收配

对成功数量 

卖方交收盈亏=（卖出订货价格—当日胶合板不含增值税结算价）×交收配

对成功数量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胶合板商品延期交收补偿费的收付及计算方式 

（一）延期交收补偿费收付 

提出交收申报但未实现实物交收的买方（卖方）和补充仓申报成交的补充仓

交易商按交易所相关规定收取延期交收补偿费。 

所有未提出交收申报的卖方（买方）按交易所相关规定支付延期交收补偿费。 

（二）计算方式 

延期交收补偿费总额＝交收申报差额×当日胶合板不含税结算价×延期交

收补偿费费率×补偿天数 

某交易商（或补充仓会员）应收胶合板延期交收补偿费＝该交易商申报交收

但未配对成交数量（或补充仓会员成交数量）×当日胶合板不含税结算价×延期

交收补偿费费率×补偿天数 

某交易商应付延期交收补偿费＝延期交收补偿费总额÷支付方未申报净订

货总量×该交易商未申报净订货量 



交收申报差额指提出交收申报的所有买方交收申报量合计数与所有卖方交

收申报量合计数的差值。 

延期交收补偿费费率的具体标准按胶合板电子交易合同的约定及交易所有

关规定执行。交易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仓储成本、银行贷款利

率发生大幅变动或者商品价格出现涨（跌）限幅单边无连续报价）对延期交收补

偿费费率进行调整。 

延期交收补偿天数按自然日计算，是指该交易日交收申报时间（含当日）至

下一交易日交收申报时间（不含该交易日）的天数。 

延期交收补偿费的分配与缴付精确到0.01元，分配采用小数化零的原则，缴

付不足0.01元的按0.01元收取。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交易所为交易商提供货款结算服务。交收货款的结算实行“一收

一付，先收后付”的方法。卖方按照交收配对成功的当日交收结算价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买方按交收配对成功的当日交收结算价支付货款。 

买方应付货款=当日胶合板交收结算价×交收申报成交数量 

卖方应收货款=当日胶合板交收结算价×交收申报成交数量 

在交易所规定时间内，买方交易商应在自己的交易账户内备足除交收订金外

的剩余货款；卖方交易商完成仓单注册并提交至交易所后，交易所释放卖方交易

商的交收订金。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交易所按规定的标准向交易商收取胶合板商品交易手续费和交

收手续费，交易手续费和交收手续费的收取标准在胶合板电子交易合同中载明。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 

 


